
律政司副司长在澳门出席 2025 律师日之「内联外通——『一带一路』法律服

务高质量发展论坛」致辞全文（只有中文）（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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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博士今日（五月十六日）在澳门出席 2025 律

师日之「内联外通——『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论坛」的致辞全文： 

  

黄显辉主席 （澳门律师公会理事会主席）、梁颖妍局长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法务局局长）、王俊峰主席（「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主席）、池荣彪会

长 （巴西（中国）贸易发展商会执行会长）、潘立冬律师 （广东省律师协会

「一带一路」与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宗汉律师 （香港律师会理事暨大

中华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卢忠诚律师 （澳门律师公会大湾区及内地事

务委员会委员）、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感谢澳门律师公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与今日的「内联外通—

—『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论坛」。今日，我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

我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之间关系的一些看法。 

 

  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同是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是开放新格局的实

践。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更彰显「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将会发展为世界

级城市群。 

 

  大湾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

擎，各有优势，亦有明确的分工和定位。至于其他七个广东省城市也同时发挥

自身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形成特色鲜明、功能互补、具

有竞争力的重要节点城市。 

 

  事实上，去年年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联合发

布《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4）》。报告指出，截

至二○二三年年底，大湾区经济总量已突破 14 万亿元人民币（约 1.92 万亿美

元），超越纽约湾区的 1.8 万亿美元和旧金山湾区的 1.38 万亿美元，与东京湾

区并肩而立，登顶全球湾区第一梯队。 



 

  去年，习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

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强调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

深化协同发展。 

 

「三连、两通、一湾区」 

 

  因此，香港律政司一直致力推动大湾区的法治化建设工作，并于去年四月

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行动纲领》，积极以「三连、两通、一湾区」方

针推动机制、规则、人才三向联通。 

 

  先谈机制对接方面，目前香港与内地已经建立覆盖面广的民商事司法互助

机制，涵盖法律程序上的互助、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等。香港和澳门

之间也订定了关于司法文书送达和仲裁裁决的安排，而澳门的法院判决也可根

据普通法原则在香港执行。 

 

  同时，我们也致力向业界朋友推广这些机制落地的良好经验。我们正准备

与内地共同发布落实相互执行仲裁裁决安排的案例摘要，让大家具体了解如何

实践制度对接。当然，我们也希望探索与澳门业界合作，发布港澳层面的案例

摘要，相信这对展示港澳法律制度的衔接会很有帮助。 

 

  规则衔接方面，当然要提及今年二月中落实扩展两项重要的措施。根据

「港澳资、港澳法」的措施，在深圳或珠海市登记设立的港资或澳资企业，不

论投资比例，都可以选择香港或澳门法律作为合同的适用法律。而按照「港澳

资、港澳仲裁」的措施，在大湾区内地九市设立的港资或澳资企业，也都不论

投资比例，可以选择香港或澳门作为仲裁地来解决商事纠纷。 

 

  这两项措施纳入 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的开放措施，体现中央政府对于香港和澳门法律制度发挥「内联外通」

角色的重视与支持，让港资、澳资企业有更大的自由度选择合同适用法和仲裁

地，以解决投资及商业活动产生的合同争议，提升企业风险管理的效益。 

 



  人才连接方面，律政司非常支持湾区内法律人才的流通和互动。目前大湾

区执业律师团队超过 540 名，同时熟悉内地、香港及澳门的法律体系，在大湾

区的法治工作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我们正积极推动建立大湾区律师的特定平台

组织，提升湾区律师的专业交流和培训等。 

 

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 

 

  无疑，大湾区是内地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未来将可以大力提升各种

促进内联外通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如优化快速交通网络、建设世界级机场群、

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际竞争力和优化讯息基础设施，以建设成为智慧城市群。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造和投资会为区内和外资企业提供融资和技术服务的机会。 

 

  大湾区作为内地对外联系程度最高的区域，还可以通过促进人员和货物流

动，以及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外国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港澳参与大湾区基建设施和「一带一路」的建设。而刚才我

提及的「港澳资、港澳法」措施将可大派用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刚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东地区。今次中东之行的一

大亮点，是香港和内地企业首次「并船出海」。有内地企业表示香港企业可帮

助自己了解国际市场，分散风险；也有本港公司与内地「独角兽」企业及卡塔

尔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三方联手在中东推进金融科技项目，将区块链技术带到

中东。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亦与两间内地企业签订备忘录，帮助更多内地企业

「出海」。 

 

  其实，港澳和内地企业各擅胜场，港澳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优秀人才、出

色的专业服务及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澳门更是国家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的重要

服务平台，可以发挥「外通」优势；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澳门的大陆法系更可

以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发挥双翼齐飞的优势。 

 

  前几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夏宝龙主任在澳门与工商界人士座谈，夏

主任提出四点希望，其中包括坚定发展信心，扎根港澳继续做大做强，并且要

发挥自身优势，突出重围扩大开放，拥抱世界。 



 

  在百年变局和复杂地缘政治的环境下，香港和澳门需要更好地发挥自身独

特优势，一方面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另一方面加深国际交往合作，协助更

多内地企业「走出去」，更多海外企业「走进来」，做好「超级联系人」及

「超级增值人」的角色。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我期待港澳能够强化规则衔接经验共享，协同拓

展「一带一路」市场，特别是葡语国家市场，并在国际商事仲裁、调解等领域

建立恒常交流。这样不但能提升大湾区法治协同效能，更可探索以「港澳联

动」模式输出专业服务，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独特的制度接口，实现

区域合作的乘数效应。 

 

  最后，再次感谢澳门律师公会主办今天的论坛，并祝愿今天论坛圆满成

功。多谢大家。 

  

完 

2025 年 5 月 16 日（星期五） 

 


